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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凯

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或“受让方”）与 AGC清美化学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清美”）、长濑产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长濑”）、上海信铭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铭”，“清美、长濑、信铭”统称为“转让方”），就清

美通达锂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美通达锂能”或“标的公司”）的

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于 2014 年 4月 23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以

下简称“本合同”），凯力克以现金 5298.2 万元收购清美、长濑、信铭合计持有的

清美通达锂能 59%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清美通达锂能成为凯力克的全资

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AGC清美化学株式会社 

注册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茅崎三丁目 2番 10号 

法定代表人：小野裕朗 

注册资金：10 亿日元 

主营业务：各种含氟机能化学品、液晶材料、半导体用研磨材料、电池材料等



的生产以及销售。 

2、公司名称：长濑产业株式会社 

注册地：日本大阪市西区新町一丁目 1番 17号  

法定代表人：长濑洋 

注册资金：96.99 亿日元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合成树脂、电子材料、化妆品、健康食品的进出口以及

国内销售。 

3、公司名称：上海信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西一路 289号 2号办公楼 236室 

法定代表人：韩东春 

注册资金：2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代理；经营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保税区

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务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清美通达锂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3月 23日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硕放振发路 235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华 

主营业务：从事单元系、三元系锂离子正极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应用于下游锂

离子电池等电池制造领域。 

2、转让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清美 7,650.00 51.00 

2 凯力克 6,150.00 41.00 

3 长濑 750.00 5.00 

4 信铭 450.00 3.00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15,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3年 2014 年 1-3月 

总资产   192,288,520.28    176,701,525.08  

净资产   108,443,721.27    110,448,017.93  

营业收入    33,619,601.62     19,500,166.04  

净利润   -24,076,203.80      2,004,296.66  

4、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清美通达锂能

2013年度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沪审字第 1400573号），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5298.2万元。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格 

清美向凯力克转让其持有的清美通达锂能 51%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579.8

万元；长濑向凯力克转让其持有的清美通达锂能 5%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49万

元；信铭向凯力克转让其持有的清美通达锂能 3%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69.4万

元，合计转让价格为 5298.2万元，资金来源为凯力克自有资金。 

2、技术许可 

本次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六年内，清美许可标的公司无偿使用 LCO、NCM产品等

产品的制造专利，该产品主要用于计算机 (Computer)、消费电子 (Consumer 

Electronic)、通讯(Communication)、电动自行车(E-bike)、电动工具等场合。 

3、支付时点及支付方式 

转让方及受让方在签订本合同后，应开立共同管理账户，并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共

同管理。 

（1）本合同签订且开立共同管理账户后，凯力克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 20%转



入共同管理账户； 

（2）股权变更登记的申请受理后，清美将标的公司所有设备资料、产品开发技

术资料（包括所有技术、工序等及相关专利技术资料）、财务资料全部交付给凯力克

派遣人员的次日（如前述移交的完成早于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受理日，则在股权变更

登记申请受理日次日），凯力克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 70%转入共同管理账户； 

（3）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并取得股权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且清美将标的公司所

有印章交付给凯力克后的次日，凯力克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 10%转入共同管理账

户。 

在符合上述规定的支付条件的前提下，受让方应在外汇管理局相关手续完成后

次日，办理相关支付手续。 

4、违约责任：本合同当事方的任何一方，因未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

或义务，给其他当事方造成经济上的损害之时，该未履行的当事方对其他当事方负

有损害赔偿责任。 

5、本合同经当事方的授权代表签署，并取得股权转让所必需的审批机关的审批

后生效。本合同的中文和日文版本具有同等效力，但两种语言的理解有冲突的，以

中文为准。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六、对公司的影响 

清美通达锂能拥有国内领先的单元系、三元系锂离子正极材料的装备，已正式

进入投产，2014年第一季度成功实现盈利。此次收购完成后，清美通达锂能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凯力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充分利用清美通达锂能现有先进的电池

材料制造技术体系，打通公司从前驱体材料到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再到动力电池的

产业链，为快速发展的电动汽车商用化提供动力电池材料，不断拓展动力电池材料

领域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同时，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进行整体

管理和成本控制，进一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五月六日 

 

 

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合同》 




